
4月刚办的卡，5月店就关了
芝罘区吾悦广场岳豪健身“易主”，会员需补交会费才能享受年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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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
皓阳）“我4月份在岳豪健身办的年
卡，一共没去几次，5月中旬健身房
就突然关门了。”近日，市民程先生
拨打“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反
映，他在芝罘区吾悦广场岳豪健身
办了年卡才一个月时间，健身房就

“易主”了，他需要补交会费才能享
受年卡服务。

程先生说，他的健身房会员年卡
是4月10日办理的，当时看吾悦广场
的抖音号在做推广，价格很优惠，年
卡900元，还配备了游泳池。“我们会
员有个群，我看很多人都是去年8月
份岳豪健身开业时办理的年卡，也有
最近跟我一样觉得价格优惠才办理
的年卡，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健身房就不干了。”程先生说，岳豪健
身的“关门”很突然，没有任何说明，
连告示都没有贴。“一个月前还在大
力做推广，怎么才一个月就关门了？”
程先生不解。

记者通过原岳豪健身的部分会
员了解到，岳豪健身关门后，他们都
联系不到相关人员，找到吾悦广场，
被告知岳豪健身也拖欠广场的房
租。“岳豪健身关门后，吾悦广场又招
商了一家新健身房，说可以接纳原岳
豪健身的会员，但需要折价或者补交
会费。”一位会员告诉记者。

6月6日，记者来到位于芝罘区
吾悦广场6楼的原岳豪健身门店，现

在门店已经改叫“Harbour”健身，门
店经理杨军对于健身房转让一事跟
记者说明了情况。“我们是烟台本土
企业，在滨海广场和山水龙城都有分
店，5月份吾悦广场找到我们，想让
我们接手已经关门的岳豪健身。”杨
军说，健身房对于一个商场综合体来
说很关键，所以吾悦广场给了他们一
些优惠政策，希望能继续在岳豪健身
原场地经营。“我们了解到，原来岳豪
健身给会员们办理健身卡的价格有
些离谱，像900元一年的年卡就属于
不正常的低价卡了，甚至还有的会员
办理了 1700 元三年的年卡。”杨军
说，他从事健身行业12年，这种会员
价格肯定是不合理的。

对于原岳豪健身会员提出的需
要补交会费才能继续享受服务一事，
杨军解释，他们作为一个新商家入
驻，接手之前的会员已经是“赔本赚
吆喝”的事了。“像有的会员不想补交
费用，折价也可以。我们现在的会员
是1670元一年，按照他们之前在岳豪
健身缴的费用，折合成月卡。”杨军
说，折价对于健身房来说等于一点收
入没有，但是他想做的是好好把健身
房经营下去，能以优质的服务和环境
留住老会员。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原岳豪
健身提供的服务确实不尽人意，比如
不能开发票、游泳池没有淋浴、卫生
间环境差等问题屡被“吐槽”。“我们

可以按照新健身房的方案补交会费，
但是谁能保证这次我们交了钱不会
再出现类似岳豪健身的情况？”很多
会员告诉记者，他们当初办理岳豪健
身卡都是冲着吾悦广场的名气，同时
也是看到吾悦广场的宣传才来的，可
没想到总共开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
出现了“关门”的情况。

对于健身房“新老”门店转让会
员一事，记者来到芝罘区吾悦广场一
楼服务台，表示想了解一下岳豪健身
关店后商场的沟通处理情况，以及新
店接手后对于消费者的公告情况。
服务台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联系了相
关负责人，但是负责人在开会不方便
回复。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能
得到一个反馈，但是截至发稿，吾悦
广场方仍然没有答复。

经营不善的门店，商场为何还在
宣传？“关门”前一个月，岳豪健身为
何还在给新会员办卡？商场和新招
来的商家能否给消费者一定的补偿
和承诺？“烟台民意通”将持续关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
波 摄影报道）6月 10日，市民致电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称芝罘
区幸福路九隆广场东侧矗立在人行
道的广告牌已经被拆除了，行人、骑
车市民经过时不再受影响。

5月29日，本报“烟台民意通”栏
目以《广告牌矗立人行道绊倒骑车
人》为题，报道了芝罘区幸福路九隆

广场东侧停车场出入口，一块广告牌
矗立在人行道上，阻碍了行人、骑车
市民的正常通行。幸福街道办事处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工作人员到现场
进行核实，并与商家进行沟通，最终
确认在一周内予以拆除。

6月10日，热心市民孙先生途经
该地时，发现之前立在人行道上的广
告牌已被拆掉了，钢筋柱子也被拔

掉，现场只留下一些破碎的水泥块。
对此，孙先生等市民说，非常感谢“烟
台民意通”栏目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感谢有关部门及时响应民意呼声，并
在第一时间将广告牌拆掉，还了老百
姓一个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

矗立在人行道的广告牌拆了
行人和骑车市民经过时不再受影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
讯员 孙鹏科 马文婧）记者昨天从烟台市
林业局获悉，我市将切实强化火源管控，狠
抓隐患排查和查处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密
切关注天气和森林火险变化趋势，主动加
强火灾风险研判，确保各项高森林火险应
急响应措施落到实处，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近期，各级护林员、网格员全面认真上
岗值守，对责任区域开展巡护，特别是对林
区和农田接合部、毗邻居住区的山林、旅游
风景区、人员活动密集区以及墓地、林内高
压线和重点保护目标等，进行重点巡护，及
时制止和上报上坟烧香烧纸、吸烟、野炊等
违法违规用火行为，坚决将火源控制在山
下林外。深入推进《烟台市2024年森林火
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对森林火灾隐患特别
是重大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一落实防
范措施，实行动态清零。结合林区实际情
况，对重点林区及林缘实施洒水作业，降低
森林火灾发生风险。对违法违规野外用火
行为实施严厉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咨询：意外伤害住院后，医保报销审核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答复：意外伤害是指因意外导致身体
受到伤害的事件，是外因的、突发的、非本
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
件。参保人发生意外伤害住院就医报销流
程：医疗机构收治意外伤害参保人员时，首
诊医生需如实书写医疗文书，详细记录意
外伤害的原因、受伤经过等，由参保人员或
家属签字确认；参保人或委托代理人应如
实填写《意外伤害情况说明表》，并签字确
认。医疗机构负责对意外伤害情况进行审
核，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的，在医院结算报
销；对明确不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的，不支付
相关医疗费用；对于需进一步确认的，将电
子材料或纸质材料提交归属地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进一步核查，待核实后按规定支付
患者相关费用。

咨询：我的户籍不是烟台市的，但是在
烟台市居住，孩子刚出生，能否在烟台办理新
生儿医保？

答复：根据烟台市现有的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非本市户籍人员及非本市户
籍未成年子女可持居住证到居住地镇街办
理参保登记手续，参保登记完成后可通过
税务征收渠道缴费。新生儿出生当年的医
疗保险费应当自出生之日起6个月内办理。

咨询：什么是药品的首先自付比例？
答复：参保人员使用药品目录内药品

时区分甲、乙类。使用甲类药品发生的费
用，直接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支付；使
用乙类药品发生的费用，先由参保人员支
付规定的比例，再按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
规定支付。目前，我市乙类药品自付比例
分为四档，职工分别为 0%、5%、10%、
15%，居民分别为0%、5%、15%、25%。乙
类药品的自付比例，根据我市医保基金收
支状况及临床用药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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